
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

师生伤害事故应急处理预案（试行）

为了预防和减少校内师生伤害事故的发生，保障师生身

心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

《民法通则》及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应急处理预案。

一、可能引发校内师生伤害事故的主要原因

课间学生追逐、打闹、师生之间的冲突；在学校规定的

教育教学活动时间之外，学生自行到校活动或者放学后滞留

学校活动；师生在体育活动中不慎碰撞、摔倒；学校使用的

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的安全标准；学校的

场地、房屋、实训场所和设备等维护、管理不当；学校组织

教育教学活动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或未进行必要的

安全教育；实训操作不当等。

二、师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小组

组长：李闽洲

副组长：项国平

组员：赵乃永、藏鸿雁、陈欢、方莉、毕波、沙榆翔、

徐超、杜振东、张冬、徐华伟、潘丽花、张玲、夏蕾。

三、处理程序

1．实行首遇责任制。发生师生伤害事故时，在场人员

（首遇人）应及时救助受伤害师生，并及时告知学生的监护

人或老师的家人，有条件的，应当采取紧急救援等方式救助。



注意以下问题：

（1）首遇人发现师生伤害事故时，立即了解伤者情况，

先行采取救助措施，控制伤害的扩大，尽量减轻伤害后果。

首遇人要在第一时间通知受伤者的家人或者监护人，当学生

受到人身伤害时班主任（辅导员）及时向学工部报告，相关

人员应及时到达现场。

（2）控制现场，防止事态扩大造成新的伤害。

（3）遇到重伤的或不能判断伤情的，及时拨打 120。首

遇人在报告的同时，应就近送受伤者去医院救治。

（4）二级学院和班主任（辅导员）要及时与受伤学生

的监护人取得联系，做好受伤学生的安抚工作，取得学生家

长的配合。

（5）二级学院还要做好未受伤学生的安抚工作，及时

恢复教育教学秩序，对事故作出正确解释，防止事故再次发

生。

（6）学校要教育学生，当事故发生时，如果没有教职

工在场，在场学生应立即报告附近的老师，并协助老师救助

受伤同学、保护现场，必要时可拨打 120 急救电话。

学校教师、学生都有责任和义务救助受伤人员，对首遇

人员不作为者要追究其责任。

2．在场人员要保护好现场，学校负责及时勘验现场、

固定证据、保存相关事故资料，写出事故处理报告，存档备

查。报告内容包括：

（1）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各方当事人的姓名、年龄，



及所在年级、班级；

（2）事故的原因、经过和后果；

（3）事故的责任分析及认定；

（4）事故发生的救助治疗情况；

（5）事故纠纷的解决方案及解决结果；

（6）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7）事故的教训和改进工作的措施等。

力争在第一时间做好知情人的笔录，调查人员应 2 名以

上，记录的内容要实事求是，记录用钢笔或水笔，调查人员

和被调查人员要有签名或盖章。

3．成立事故处理小组（由校领导、校分管领导、学工

部、二级学院和班主任（辅导员）等组成），如遇重大伤害

事故，及时开展工作：

（1）学校要尽快与受伤师生的监护人（家人）通报情

况，安抚好学生，取得受伤者家人的支持、配合。

（2）学校要召开有关老师、学生会议，及时通报情况，

稳定情绪，统一认识。

（3）处理小组要及时研究处理意见，确定对策，沟通

情况，每天要有专人记录，学校要确定对外发言人。

（4）学校出面召开协调会，必要时可请教育局有关部

门一起参加协调。

（5）协调期间学校应及时将情况通报给各有关部门，

重大事故应及时向区教育局报告。

（6）事故处理结尾阶段的工作和注意事项：起草《协



议书》。《协议书》要写清协议双方的身份，伤害事故的简要

经过、事故责任的分析、理赔方案等。

四、保险理赔．

1.师生参加保险的，凭有效投保手续和医疗证明，到相

关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2.如属校方责任，则可向相关保险公司申请“校方责任

险”。

3.教师受到人身伤害，符合工伤标准的，按照相关要求

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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